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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此时的陈某已供认自己开
枪打死了王某，要想脱罪只能翻供。
2008 年 11 月 12 日，樊城区人民检察院
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陈某。当
日，在夏某办公室，时任樊城区公安分
局刑侦大队命案中队中队长的吕某把
相关案卷拿给夏某查看。夏某提议，陈
某开枪致人死亡的事实难以改变，建议
往“过失致人死亡”方向取证。

两人决定，把仿64式手枪的所有者
变更为身份不详的薛某；把案件事实虚
构为薛某与王某发生争持后，掏出随身
携带的手枪，陈某为劝阻夺枪发生撕
扯，在此过程中枪走火击中王某。

2008 年 11 月 13 日下午，在夏某的
授意下，陈某辩护人会见时传话：“在吕
某宣布逮捕决定时翻供。”果不其然，律
师会见完后，吕某去看守所宣布逮捕决
定，陈某当即翻供。吕某心照不宣，重
新做了笔录。

嫌犯前后笔录不一，退回补充侦查
就显得水到渠成。陈某翻供后，原本负
责内勤工作的夏某请求郑某某，将该案
交给她承办。拿到承办权后，夏某与吕
某商议，以需要重新向现场证人取证为
由，将该案退回樊城区公安分局补充侦
查。夏某通过他人找到了该案的多名
证人。2008年12月31日至2009年1月
15日，该案多名目击证人集体推翻先前
证言，称陈某是在夺枪过程中导致枪支
走火，枪支是身份不详的薛某持有。

“检察院审查阶段，最后把关者是
时任樊城区检察院副检察长焦某，分管
起诉科。焦某收了夏某1万元后，答应
帮忙。”可靠信源介绍，2009年3月，作为
公诉人之一的夏某在向郑某某和焦某
汇报案件进展时建议，将陈某涉嫌故意
杀人罪变更为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两
人同意。

办案民警“失守”、检察院“失守”，
只剩法院了。知情人介绍，陈某如何
判，决定权在时任樊城区人民法院刑庭
庭长马某某和时任襄阳市中院刑一庭
庭长张某某手中。2009年5月中下旬，
在马某某办公室内，马某某收了夏某数
万元。为使该案能在基层法院审理，夏
某通过马某某送给张某某3万元。此外
马某某还授意，审理该案时他的搭档是
陈某某，夏某又送了陈某某3000元。

樊城区法院将该案上呈襄阳市中
院后，张某某未经合议庭合议，决定将
陈某案退回樊城区法院审理，同时编
造合议庭讨论记录。2009 年 7 月 28
日，马某某和陈某某在明知该案证据
存在明显冲突的情况下，仅采用了伪
造证据，做出了陈某犯过失致人死亡
罪的判决。

5月9日庭审中，公诉人介绍，2008
年 12 月 24 日至 2009 年 7 月 29 日，夏某
共收到陈某姐姐支付的36万余元，夏某
自己拿了9万余元。公诉人建议法院以
徇私枉法罪、行贿罪，判处夏某有期徒
刑 8 至 9 年。夏某当庭悔罪，该案将择
日宣判。记者还了解到，郑某某、焦某、
吕某、马某某、陈某某、张某某以涉嫌徇
私枉法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陈某
姐姐以涉嫌行贿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
起诉。 （上游）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近年来，“奇
葩证明”正在逐步走出人们的生活，原来
的单身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死亡证明
等已在“证明序列”内消失。14日，在国
新办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司法部有
关负责人介绍，截至 2019 年 4 月底，各地
区、各部门共取消证明事项13000多项。

——“奇葩证明”正在成为“过去时”
为切实解决企业群众办事难、办事

慢、多头跑、来回跑等问题，司法部先后
印发了多个文件，组织各地区、各部门开
展证明事项清理工作。

截至今年4月底，各地区取消地方性法
规设定的证明事项400多项、地方政府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设定的11000多项、无依据的
500多项；各部门取消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设定的证明事项1100多项。

——五类证明将被清理
最大限度减少企业和群众跑政府的次

数，不断优化办事创业和营商环境，一直
是证明事项清理工作的追求。

为此，司法部这次主要清理五类证
明：一是对法律事实的证明，如身份证
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二是对法律关
系的证明，如亲属关系证明、婚姻状况证
明；三是对资格、资质、能力或水平的证
明，如职称证明、培训证明；四是权利归
属证明，如住所、办公地点、检测场所使

用权或所有权证明；五是其他客观状态的
证明，如备案证明、验资报告、收入证
明、住房公积金提取证明等。

——力怼“奇葩证明”
为了让群众、企业办事顺利，司法部力

怼“奇葩证明”。成立清理工作领导小组，
建立清理工作联络机制，通过各种方式，推
进各地区、各部门扎实做好清理工作。

截至今年4月底，“群众批评——证明
事项清理投诉监督平台”共收到相关投诉
1221 件，已督促办结 1109 件，剩余 112 件
正在办理中。平台实实在在地解决了投诉
群众的难题，大家的反映很好。

力怼离不开督导。司法部还及时督促

指导各地区、各部门抓紧开展清理，按期
完成任务。

——持续力怼 防止边减边增
为了防止边减边增，下一步司法部将

持续推进证明事项清理工作。开展证明事
项告知承诺制试点工作，确定在 13 个省
（市） 和5个国务院部门开展试点。并将印
发 《关于进一步做好证明事项清理相关工
作的通知》，对后续工作进行部署安排。

司法部还将督促指导各地区、各部门
公布保留的证明事项清单，推进清单动态
管理。进一步发挥投诉平台的监督窗口作
用，对平台进一步升级改造，以更好更快
地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

五类证明今后将不用再开了

男子开枪杀人仅获刑男子开枪杀人仅获刑55年半年半
5月9日，夏某涉嫌徇私枉法罪、行贿罪一案，在湖北襄阳市襄

城区法院开庭审理。面对指控，这名曾经的女公诉人当庭悔罪。
2001年7月15日，襄阳市樊城区一饭店包间内传出两声枪响，男子
陈某持仿64式手枪，第一枪打在地上，第二枪子弹射进王某腹部，
致其抢救无效死亡。陈某逃亡7年后到案，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罪
向检方移送起诉。检方退侦后，持枪杀人案变成了过失致人死亡
案。

背后的始作俑者，是时任该案公诉人之一的夏某。在她的运作
下，包括她在内的9名司法工作人员和1名社会人员纷纷涉案：樊城

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命案中队队长吕某收了3万元、分管刑侦大队
副大队长马某收了3万元、樊城区检察院起诉科科长郑某某收了2
万元、分管副检察长焦某收了1万元、樊城区法院刑庭庭长马某某
收了数万元，搭档审判员陈某某收了3000元、襄阳市中院刑一庭庭
长张某某收了3万元、“掮客”郑某某之弟收了3万元。层层“失守”
后，2009 年 7 月 28 日，陈某因犯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刑 5 年 6 个月，
2012年刑满释放。

这起公检法人员“集体沦陷”事件在尘封9年后被挖出，源于襄
阳市纪委监委严查涉黑涉恶腐败及其背后“保护伞”的强力行动。

2018年7月，因持枪杀人案服刑出狱
已久的陈某，再次被警方刑拘。

襄阳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近年来，陈某及其同伙在襄阳市区放
高利贷，收不回钱就拘禁他人，还开设赌
场牟利，民怨不断。2018年7月，该局指
定襄阳老河口市公安局侦办此案。

2019 年 1 月 28 日，老河口市公安局
官方微信公号发布通告称，该局成功打
掉了一个盘踞在襄阳市城区的黑恶势力
犯罪团伙，抓获嫌疑人14名，破获刑事案
件多起。目前，仍有廖某、喻某、雷某、黄
某在逃。“廖某被抓了，剩下3人在逃，这
个涉黑案还在办。”5 月 12 日，知情人向
记者介绍，上述18人黑恶势力犯罪团伙
的头目正是陈某。该团伙涉嫌非法买卖
枪支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开设
赌场罪等多宗罪名，严重危害社会。

知情人称，2012年，被判犯过失杀人
罪的陈某刑满释放，靠着放高利贷掘到

“黑金”，然后把钱投入名下公司进行洗
白。

曾因涉黑案被判刑的刘先生告诉记
者，陈某出狱一年就能开公司，因为他在

“道上有威望”。“陈某开枪杀了人，最后
只判了5年6个月，还减刑，2008年10月
进去的，2012年就出来了，道上都说他神
通广大。”

刘先生所说的枪案，发生在樊城区一家
饭店包间内。

5月11日，一名枪案目击者回忆，2001年
7月15日晚，陈某受邀来到该饭店。期间，王
某因敬酒与陈某吵起来。陈某掏出一把手
枪，朝地上开了一枪。见没有震慑到王某，陈
某又朝王某腹部开了一枪。王某倒在血泊
中。陈某当即逃离，陈某所持手枪系仿64式
手枪。

枪案发生后，陈某被列为网上逃犯。陈
某一逃就是7年。2008年10月下旬，陈某被
武汉警方抓获并移交樊城区公安分局。

办案人员调查陈某涉黑案时，发现一起

蹊跷的旧案——2008年11月5日，樊城区公
安分局以陈某涉嫌故意杀人罪提请樊城区
检察院批准逮捕。11 月 12 日，樊城区检察
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陈某。11 月
19 日，樊城区公安分局以同样罪名向检方
移送起诉。不久，该案被退回警方补充侦
查。

该案退侦后发生了戏剧性变化：2009年
5月12日，樊城区检察院以陈某过失致人死
亡罪向樊城区法院提起公诉，并建议使用简
易程序。2009 年 7 月 28 日，樊城区法院宣
判，陈某犯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处以有期徒刑
5年零6个月。

判决已生效9年多的枪击案背后，藏着
一连串司法人员的徇私枉法。襄阳市纪委
监委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案件审查调
查指挥中心，派出专案组介入调查此案。调
查发现，9名司法人员和1名社会人员，致陈
某“重罪轻判”。

这 9 人如同多米诺骨牌悉数倒下，关
键在于樊城区检察院起诉科原内勤人员夏
某的被查。可靠信源向记者介绍，2008
年，办理陈某持枪杀人案的民警是时任樊
城区公安局刑侦大队命案中队中队长吕
某，其顶头上司是时任刑侦大队副大队长

马某。夏某的顶头上司是时任樊城区检察
院起诉科科长郑某某，郑某某的弟弟是吕
某同事。

在郑某某及其弟弟的撮合下，2008年11
月的一天，夏某把吕某和马某请出来。在樊
城米公大酒店的饭桌上，夏某对吕某和马某
说，陈某是她哥哥的好朋友，办案时请予以
关照。饭后，夏某通过郑某某弟弟之手，给
了吕某和马某各3万元。为表感谢，夏某也
给了郑某某弟弟3万元。考虑到该案审查起
诉时，还要靠郑某某的帮忙，夏某还在郑某
某的办公室内给了其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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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上都说他神通广大 故意杀人变过失致人死亡

公安检察院办案人员集体受贿

证人集体改证词做假证


